灌南市场监督管理局非公司制企业（含营业单位）设立登记行政许可流程图
事项类型：行政许可
法定期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5个工作日

办理部门：灌南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科

办理地点：行政集中办公区行政服务大厅

服务电话：0518-83896011           监督投诉电话：0518-8322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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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申请


申请人应提供的基本材料（请点击此处）























邮寄申请





传真、电子邮件等申请





窗口直接申请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当场或3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或3个工作日内退回材料，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充的全部材料。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通知书》。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








行政机关发现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告知利害关系人，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应当听取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依法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行政许可事项，行政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审   查


� HYPERLINK "企业注册行政许可审查其他要求.doc" �（具体内容请点击此处）�





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机关应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依法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





符合申办条件





决   定


依法当场或在受理之日起5日内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决定。








出具《准予设立登记通知书》，在网站公开。








出具《登记驳回通知书》，说明理由，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颁发《营业执照》，颁发《营业执照》有� HYPERLINK "企业注册登记费行政性收费公示内容.doc" �收费规定（具体内容请点击此处）�的，按规定执行。








